
被催告人：温州市龙湾万达广场施江灵面
包烘焙坊

经营者：施江灵
本机关于2016年9月20日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温龙人社监理字
〔2016〕31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
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
出的行政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
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足额支付刘慧芳、周柏
亮等 6 名职工 2016 年 4 月至 2016 年 5 月共计
15199元的工资，并加付赔偿金7599.5元（按应
付金额50%的标准计算）。逾期仍未履行义务
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
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温龙人社监理
强催字〔2017〕5号）。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单位）在
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有权向温州市龙
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电话：
0577-86922811，地址：温州市龙湾区高新大道
166号）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
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5月27日

行政处理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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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浙江鼎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一本，证号913306247291018856（2/3），
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良恭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林娟律
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1200911834753，
流水号104489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招标法》等有关法律规
定，杭州市祥符镇渡驾桥村经济合作社的委托，就渡驾
新村二期商业配套用房使用权转让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欢迎合格的单位前来投标。

一、招标编号：HY201705100
二、招标内容：
渡驾新村二期商业配套用房使用权转让，房屋地址

位于花园岗街与二号路交叉口附近，共分为以下2个标
项：

标项一：渡驾新村商铺156、158号商铺
主 要 包 括 ：156-1-3 号 一 层 、158-5-8 号 一 层 、

156-8-10 号一层、158-9-10 号一层，建筑面积：969.65
平方米。

标项二：渡驾新村商铺156号商铺
主要包括：一、二层，建筑面积374.37平方米。

三、合格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企业单位或证照齐全的个体工商户；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履行合同的能力；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 不接受联合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发售：
时间：2017年5月27日起至2017年6月5日（双休日

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30。
地点：杭州市秋涛北路332号佰富时代中心3幢13楼
售价（元）：每本500（售后不退）
五、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2017年6月16日 09:30
六、投标地点及开标地点：杭州市秋涛北路332号佰

富时代中心3幢13楼二号会议室

七．其他事项：
投标人购买标书时应提交的资料：企业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现场核查）、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原件）

八、联系方式：
1、采购人名称：杭州市祥符镇渡驾桥村经济合作社
联系人：羊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170586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花园岗街209号
2、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先生、邵女士
联系电话：13575750448
传真：0571-88051005
地址：杭州市秋涛北路 332 号佰富时代中心 3 幢

13 楼

渡驾新村二期商业配套用房使用权转让项目招标公告

杭州景文百货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钱佳
良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
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
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劳人仲案字
（2017﹞第088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
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
本委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
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5月27日

仲裁公告福彩双色球
第 2017060期
全国销量:320553910元 浙江销量：2571587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温州），6注二等奖（温州3
注，金华、宁波、衢州各1注）。奖池累计6.1301亿
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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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138期 投注总额：5989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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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111.6909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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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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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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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138期

浙江销售2687590元，返奖额801719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2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452834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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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287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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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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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5月27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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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7）浙01民终3256号
张伟忠：本院受理上诉人王雅萍与被上诉人

姚惠忠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上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由沈斐担任审
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李洁瑜、代理审判员谢银芝
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 5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届期不至，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015号之一

张蕾：本院受理原告蒋胜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 201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张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原告
蒋胜利借款本金 300000 元；二、被告张蕾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蒋胜利逾期利息（自 2014
年6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
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
满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5800 元，由被告张蕾负担。公
告费 650 元，由被告张蕾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590号

陈飞浩：本院受理原告姚文荣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25号

陈世统、张湘红：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420号

方建忠、王寿娥、方洲、方建芝：本院受理原告
张燕诉你们各方分家析产纠纷。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2016）浙 0106 民初 10420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818号

杭州旭双贸易有限公司、广德县宏程纸业有限
公司、钱蝶瑛：本院受理（2016）浙 0106 民初 9818 号
原告浙江省工业矿产对外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
们各方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15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91号

林云斌、王元：本院受理原告陆自华诉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6 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430、2431号

柳孟兴：本院受理原告黄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柳孟兴归还借款本金40250元，
支付利息 187.83 元和律师费、交通费等 6000 元；要
求柳孟兴归还借款本金 35000 元，支付利息 326.67
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14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543号

杨瑜婷：本院受理杨志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0106民初
95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98号

姚寿水、浙江宏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
被告姚寿水、浙江宏超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华联
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保险人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6）浙 0106 民初 1209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340号

赵金龙：本院受理原告张银平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8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39号

汤吾娥、赵水明：本院对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白马湖支行诉你们、杭州铸煌实业有
限公司、章荣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52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828号
鹤壁市弘康酒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粮

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郑州市二七区东裕酒业商行、
被告鹤壁市弘康酒业有限公司、被告杭州阿里巴巴
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
月24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1825号

王京：本院受理原告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京、被告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24日上午10时45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催7号

申请人淄博凯越电气有限公司因遗失支付银行
为杭州银行科技支行号码为3130005143879395的银
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
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淄博凯越电气有限公
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支付银行为杭州银行
科技支行号码为 3130005143879395 的银行承兑
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0000 元整，出票日期
为 2016 年 11 月 10 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7 年 5 月
10 日，出票人为杭州华杭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索成控股有限公司，被背书人为浙江浙
一电气有限公司、北京荣信中科电气设备有限

公司、广东益胜电气有限公司、济南莱恩电气有限
公司、淄博凯越电气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至
2017年7月31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7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13号

潘明强：本院对原告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8 民初
2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19号

章献广：本院对原告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108 民初 21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根据吴向明与义乌市冬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吴向明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义乌市冬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吴向明与义乌市冬媛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义乌市冬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
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60日内联系义乌市冬
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吴向明联系电话：13705797278；义乌市冬媛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18606899998

债权行：工商银行义乌分行
借款人名称：浙江博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2014 年义乌字第 2639、2698、2998

号，2015 年义乌字第 0492、0493、0495 号，2015 年展字
0055、0056、0057、0077、0078、0079号

本金：2,940.00万元
利息：383.17万元
抵押、担保人：义乌市华伦包纱有限公司、俞英红、

俞红娟、万旭升、沈燕芳、俞凌云、陈青娟、骆平、陈雪英

吴向明 义乌市冬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程祖松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浙江瑞尔泰电
器仪表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17年2月28日，浙江瑞尔泰
电器仪表有限公司债权本息合计796万元，其中本金530
万元，利息266万元。上述债权由温州市维多利电器有限
公、孙晓波分别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并由位于温州
市温州新城万源路上田小区19幢1902室（面积为191.08
平方米）最高额为572万元抵押担保）转让。上述借款人
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
给程祖松，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

程祖松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程祖松 联系方式：13906632326

2017年5月2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
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程祖松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与於丹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天
鑫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温州天
鑫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本息合计2239.61万元，其中本金
1965 万元，利息 274.61 万元。上述债权由温州市龙湾
小峰标准件厂、陈民伟、张显春分别提供最高额连带责
任担保；并由位于温州市公园路东南大厦 1706 室（ 房
产面积 194.11 平方）、位于温州市恒源路御景苑 1 幢
1002 室（房产面积 171.13 平方）、位于温州市江滨西路
曙光大厦 2406 室（ 房产面积 183.85 平方）以及位于温
州市人民东路新世纪大厦 2103 室（房产面积 157.82 平
方）房产提供最高抵押金额）转让给买受人。上述借款

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
转让给於丹阳，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
你们向於丹阳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
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
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於丹阳 联系方式：18857701854

2017年5月2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
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於丹阳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与方明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弘扬冷热
带钢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17年2月28日，温州弘扬冷热
带钢有限公司债权本息合计 1061.76 万元，其中本金
916.43万元，利息145.33万元。上述债权由浙江金豹鞋业
有限公司、浙江泰来富利康鞋业有限公司、杜有珍、周德
国分别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并由坐落于温州市永
中街道罗东锦苑锦苑5幢502室之房产（房产面积：147.73
平方米）提供人民币220万元最高额抵押、坐落于温州市
市府路丽景花苑16幢501室之房产（房产面积：154.65平
方米）提供人民币300万元最高抵押以及坐落于温州市永
中街道镇南商厦2号楼501室之房产（房产面积：168.95平

方米）提供人民币220最高抵押金额）转让。上述借款人
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
给方明新，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
方明新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
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方明新 联系方式：13857781888

2017年5月27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
转让通知暨与受让方方明新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